
湖北省水利厅针对该省“万名干部

进万村挖万塘”（简称“三万”活动），专门

下发红头文件，对塘堰整治立碑的规格、

内容都作出统一要求，遭到网友质疑（详

见本报昨日 19 版）。 22 日，湖北省水利

厅制定该举措的负责人回应， 立碑是为

了激发出资人的荣誉感。 而鉴于老百姓

在自发立碑时相互攀比， 发文是希望大

家不要铺张浪费，按要求去做。这些解释

进一步引发网友质疑。

二三百元立个碑贵不贵？

22 日，制定立碑举措的湖北省水利厅农

村水利处副处长王煌表示， 发布通知规范大

家的立碑行为是有必要的。王煌说，整治塘堰

一直没有人去做， 现在在政府主导下， 有单

位、企业、个人去做，老百姓非常高兴，愿意为

整治塘堰这件好事立碑。

“老百姓在自发立碑的过程中，出现了相

互攀比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使用名贵石料，

精雕细琢，为一个石碑花费很多钱”。 王煌介

绍，为了避免攀比，引导大家量力而行，湖北

省水利厅专门发布该通知， 希望大家不要攀

比，不要铺张浪费，尽量使用当地石材，按照

要求去做。“如果按照通知去做，一个石碑顶

多花费二三百元， 相比挖塘堰每个三四万元

的治理费用，立石碑的费用并不大，是可以接

受的”。

有网友称，湖北省此次“三万”活动挖 20

万口塘，如果有 1 万口塘立碑，至少需要三四

百万元。针对政府部门“群众自愿”的回应，有

网友质疑群众再一次“被代表”。还有网友称，

整治塘堰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事情， 并且有

专门的财政资金，不是政府对群众的施舍，因

此不需立碑。

立碑是激励出资人吗？

王煌表示， 立碑也是为了激发出资人的

荣誉感，鉴于政府部门对于出资企业和个人，

并没有任何物质奖励。“我们认为用立石碑的

方式，刻上他们的名字以激励他们，是无可厚

非的”。

而从湖北省水利厅发文拟定的碑文内容

中，记者发现，主要是歌颂政府部门。 碑背面

的碑文是：“公元二 0 一一年， 时逢盛世， 政

通人和， 大兴水利。 省委、 省政府恤民情，

启‘三万 ’， 挖万塘。 惠民生 ， 荆楚大地，

众志成城， 部门扶， 社会帮， 民资进， 群众

干， 规模空前，高潮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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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工作

队捐资

××

万元（

×××

人捐资

××

万元），

于

××××

年

××

月完成此塘清淤扩挖。 立

此碑，以誌之”。

不立碑的塘堰不管了？

“由于老百姓和出资人都有着立碑的想

法，所以本着‘堵不如疏’的态度，发文规范立

碑”。王煌强调，该通知并非要求强制执行，而

是明确“参照执行、不‘一刀切’”、“结合当地

实际，量力而行”等，如果各地方、村镇没有立

碑的想法和要求，完全可不立碑。

“立石碑对于塘堰的管护至关重要”。 王

煌表示，塘堰的治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挖

塘清淤后，还需要大量的日常管护。 按照通知

要求，在所立石碑的正面，应该明确写着塘堰

的面积、容积、大小等具体数据，还要明确地

标注管护责任人是谁。“这样，石碑可以说是

一种公示， 直接让村民知道这个塘堰的直接

责任人是谁，出了问题应该找谁。 这对于塘堰

的维护、清理工作有着直接的监督作用”。

对此， 有网友继续质疑，“是不是没有立

碑的塘堰就无人管护呢”？ 对此，湖北省“三

万” 活动办公室综合组覃姓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根据省政府的要求，修的塘堰都要求每个

村建立档案，当地水利部门还要存档。档案中

要明确记载塘堰的面积、容积、大小等数据，

以及管护责任人等资料。因此，没有立碑的塘

堰也能进行日常管护。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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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 在同一论坛内，ID 为“勇警

官”的网友对“leem� usic”的遭遇作出回应。记

者 22 日证实，“勇警官”为成都交管局宣传处

网络信息组的账号。从 2008 年开始，它就一直

在论坛回应网友的各种疑问。

在回复中，“勇警官” 介绍了当天的事发

经过：“2012 年 1 月 15 日 16 时 10 分左右，一

辆闪烁应急灯、牌照号为川 A·XV667 的银色

小客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与公交车道交界处，

压线怠速停放， 严重影响由利民巷向浆洗街

右转弯车辆及非机动车正常通行”。 经过此路

段巡逻的带班大队长吴宇同， 发现情况后上

前询问原因， 最终驾驶员李某拒绝出示驾驶

证，被民警开具了违法通知书。

随后， 李某向交警一分局递交了行政复

议，因民警现场只是开据了《违法通知书》，尚

未进行任何处罚。 所以“行政复议”事项不成

立。 回复还表示，对“该网民反映的其他情况，

我们在进一步调查中”。

22 日下午， 记者试图联系成都市交警一

分局三大队未果。 成都市交管局宣传处的一

名工作人员证实， 网传录音确实出自吴宇同

之口，关于他的不当言论，目前仍在调查中。

（据《南方都市报》）

湖北回应挖塘立碑质疑：为激发荣誉感

称老百姓自发立碑相互攀比，发文是为了引导量力而行，相关说法再遭质疑

考驾照指定专用车

引网友质疑

当地交警部门回应称

此举为提高培训质量

“为什么是雪铁龙？ 不是凯越，不是伊兰

特，不是飞度？ ”这是许多江苏宿迁网友针对

“宿迁市车管所规定以雪铁龙作为小型汽车考

试专用车”后提出的疑问。

针对网友质疑，宿迁市交巡警支队在网上

公开答复网友，称此举是“为了加强和规范考

试业务，提高驾驶员培训质量，从源头上预防

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

数千辆教练车将要换

记者查证发现，网上最早的质疑网帖是由

网友“关注真相”于本月 21 日中午 12 时 01 分

在宿迁论坛上发布。

据其透露， 目前宿迁全市大大小小近 50

家驾校都是以普桑为教练车型，保守估计也有

数千辆。 自宿迁市车管所的规定出台后，这些

驾校都涌向宿迁市雪铁龙 4S 店争相购车，“一

车难求”是现在各驾校面临的最大难题。“更有

新成立的驾校清一色都是全新的普桑，瞬间都

变成等待处理的废品”。

该网友认为，“雪铁龙从各方面来说都难

比普桑更好。 ”他质疑说，“在当前普桑已经成

为教练定型车型情况下，车管所为何要舍易求

难突然改变？ 究竟目的何在？ ”许多网友都对这

一新规提出了不满和疑问，有网友直言：“这里

有猫腻！ 百分之百有腐败！ ”

●

指定品牌车于法无依

记者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员

考试办法》，其中没有关于汽车品牌的规定。

记者咨询广州市交警支队车管所，一位李

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广州市小型汽车考试并

不规定具体品牌车型， 只要符合国家规定即

可。 她还表示，考试用车由驾校提供，车管所不

负责提供用车， 考生也不能自带车辆参加考

试。 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地方的考试规定都与

广州的规定相同，包括目前还没有实行新规的

宿迁。

事实上，指定考试专用车的并非只有宿迁

一地。 据《国际旅游商报》去年 6 月 30 日报道，

“皮卡车将成海南驾照考试专用车”。 而去年 9

月 29 日，东风雪铁龙“新爱丽舍”成为湛江市

首台自动档汽车驾驶考试专用车。 据了解，这

些考试用车都由当地车管所提供。

●

训练车常刻标记，降低培训质量？

21 日，宿迁市交巡警支队在宿迁论坛上跟

帖回复了网友“关注真相”的质疑。

该回复解释了出台新规的原因：“目前考

试模式是由各驾校自带考试用车，学员基本都

是练什么车考试就用什么车。 一些驾校为了追

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提高考试通过率，经常在

训练车上刻划标记，降低考试和训练难度。 此

外，在考试过程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主

体不明，事故难以处理。 ”

●

影响通过率，导致驾校“反响大”？

22 日下午，该市交巡警支队秘书科一位高

姓科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新规是“为了

加强和规范考试业务， 提高驾驶员培训质量，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他同时指出，网友所言“雪铁龙 4S 店立即

火了”与新规无任何关联。

高科长分析说，少数驾校主观上认为更换

考试用车之后会增加考试难度，无法在考试车

辆上刻划标记，影响学员的考试通过率，另一

方面，可能要提高培训质量，增加训练成本，都

影响驾校经济效益，这是驾校反响较大的根本

原因。

高科长告诉记者，车管所已经采购了一批

雪铁龙考试用车，预计下周将组织雪铁龙轿车

作为路考考试车辆的试用调查，对数据进行统

计比对，组织一部分学员进行试用，对考试合

格率与普桑考试车进行分析比较，数据如果相

近，则将该车投入路考使用，而桩考考试暂不

更换考试用车。

针对网友提出“车管所采购雪铁龙新车，

只会增加财政负担，完全是一种浪费”的说法，

高科长回应说：“与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相比，这

样的财政支出完全有必要。 ”（据《南方日报》）

成都一交警队长：

“纳税人的钱跟我没关系”

称交警“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与纳税人的钱是两个概念”

近日， 爱卡社区四川论坛上的

一段录音蹿红网络。在录音中，成都

市交警一分局三大队在处理一起交

通停车违章时， 面对对方质疑其态

度强硬， 该大队大队长吴宇同称，

“你认为我的态度强硬了，那我告诉

你，我就是这个态度”，其同时教育

车主西方的警察制度与中国不同，

“我们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和这

个纳税人交的钱是两个概念， 纳税

人交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22

日，成都市交管局宣传处证实，网传

录音确实出自吴宇同之口， 关于他

的不当言论正在调查。

交警：我就是这个态度

2 月 18 日， 在爱卡社区四川论坛

上，网友“leem� usic”发布的一份录音引

来围观。

在这段录音中，一个自称“吴宇同”

的人称，“我们这里不是西方，西方的警

察是吃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养警察”。 情

绪激动的“吴宇同”继续说道，“我告诉

你，东方的警察，我也是纳税人，我也交

税。 我们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和这

个纳税人交的钱是两个概念，纳税人交

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随后这段话蹿红网络，成为网友们

议论的焦点。 发布者称，这名自称“吴宇

同”的男子，即成都市交警一分局三大

队大队长吴宇同 。 按照录音显示的内

容，吴宇同告诉对他提起行政复议的车

主，投诉他必须经他签字。 当车主质疑

其态度强硬时，吴宇同说：“你认为我的

态度强硬了，那我告诉你 ，我就是这个

态度。 我来当交警的时候没有告诉我要

微笑， 执法的时候要微笑才能当交警，

否则当时我就不选择这个职业了。 ”

最后吴宇同称，车主可投诉其乱用

暴力，“拉开你的车门，熄你的火 ，拔你

的安全带嘛。 我告诉你，你的行政复议

我们不受理，维持原判 ，如果你有什么

异议，请你到人民法院去行政诉讼”。

官方回应：正在调查

“我们这里不是西

方， 西方的警察是吃纳税人的

钱……我告诉你，东方的警察，我也是

纳税人，我也交税。 我们的经费来源于国

家财政， 和这个纳税人交的钱是两个概

念， 纳税人交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

有。 ”

———成都交警吴宇同


